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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府函 〔２０１６〕３３１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整合调整餐饮服务

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

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

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》（国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

号），根据 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整合调整餐

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 （食药监食监二 〔２０１６〕２９号）要求，现就加快推进相

关许可证整合调整事项，做好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３类餐饮服务

场所行政许可及监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取消餐饮服务场所卫生许可证工作

省卫生计生委要按照国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号和食药监食监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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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０１６〕２９号文件要求，抓紧修订我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

管理办法，取消地方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对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３

类餐饮服务场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，有关食品安全许可内容整合

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由食品药品监管部

门一家许可、统一监管，落实对餐饮企业的监管责任。各级卫生

计生部门自国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号文件出台之日起，停止上述 ３类

场所卫生许可申请的受理；已受理的，停止审批；同时注销上述

３类场所的卫生许可证。

二、依法依规做好食品经营许可事项

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，

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抓紧修订我省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则，

进一步明确上述３类场所及饭馆等餐饮服务场所取消卫生许可证

后的食品经营许可条件，包括相关场所、制度、人员、设施设备

等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法依规实施餐饮服务场所食

品经营许可行为，依标准进行事前审查，编制服务指南，制定内

部审查细则，优化审批流程，缩短审批时限，做好食品经营许可

证的发放管理。

三、强化餐饮服务场所事中事后监管

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餐饮服务场所的日常监

督检查，督促餐饮服务场所经营者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

定期开展经营场所食品安全卫生状况自查；加强对经营场所、人

员和设备设施卫生管理，及时纠正和查处食品经营者违法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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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保障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安全；改进监管方式，将监管网格化

与 “双随机抽查检查”有机结合，实现监管主体全覆盖；建立

健全信用体系，强化风险防控，根据经营食品种类风险程度和信

用记录等实施分级管理；完善责任追溯制度、黑名单制度和市场

退出机制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切实做好相关传染病疫情的监测、

收集、分析、调查、核实与通报工作，并指导餐饮服务场所经营

者做好预防和应对事宜。

各级食品药品监管、卫生计生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

强化组织实施，确保国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号和食药监食监二 〔２０１６〕

２９号文件各项要求落实到位，整合调整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

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卫生计生委要加

强对全省落实整合调整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对工作不到位的地

区予以通报批评，对推进工作不力的部门和责任人依相关规定予

以问责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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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南海舰队、省军区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直

驻粤有关单位。


